
-1-

南 华 县 财 政 局 文 件

南财农〔2021〕8号

南华县财政局关于下达 2021 年第二批中央

财政专项扶贫资金的通知

南华县农业农村局：

为推进我县脱贫攻坚进程，巩固脱贫成效，经县人民政

府常务会议和县委常委会研究，现从南华县 2021年中央财政

专项扶贫资金中安排资金 230万元给你们，请严格按规定使

用。具体情况如下：

一、资金安排情况

从楚财农〔2020〕174号第二批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中

安排县农业农村局产业扶持资金 230万元，一是一是一是一是用于农村人居环

境整治提升“美丽村庄”建设项目 55万元，支出列入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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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050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功能分类科目、“50302基础设

施建设”政府经济分类科目和“31005基础设施建设”部门经济

分类科目；二是二是二是二是用于“厕所革命”项目建设以奖代补 12万元，

支出列入 2021年“2130504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功能分类科目、

“509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政府经济分类科目和

“303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部门经济分类科目；三三三三是是是是

用于产业提质增效补助 33万元，支出列入 2021年“2130505生

产发展”功能分类科目、“50999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政

府经济分类科目和“30399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部门经济

分类科目；四四四四是是是是用于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以奖代补 30万元，

支出列入 2021年“2130505生产发展”功能分类科目、“50999

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政府经济分类科目和“30399其他对

个人和家庭的补助”部门经济分类科目；五五五五是是是是用于龙川产业发展

项目 100万元，支出列入 2021年“2130505·生产发展”功能分

类科目、“50999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和“30399其他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部门经济分类科目。

二、资金管理使用相关要求

（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脱贫攻坚与实

施乡村振兴战略有机衔接的有关精神，按照资金管理相关制

度要求，切实管好用好资金，充分发挥资金使用效益。

（二）资金安排要重点支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积极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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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并逐步提高用于产业发展项目的资金

占比，请提前做好相关项目准备工作。

（三）考虑到中央财政专项扶贫资金和贫困县涉农资金

整合政策的具体调整优化方案尚未确定，2021年资金具体使

用管理要求和涉农资金统筹整合要求，请按照中央和省级确

定后的政策执行，具体事项另文通知。

（四）请项目主管单位认真履行对项目实施的行政监管职

责，对项目建设进度、资金使用等情况进行监管，并根据工程建

设进度情况按时拨付资金。一是一是一是一是认真履行项目建设“项目法人制、

合同制、监理制、招投标制”四制责任的落实。二是二是二是二是要严格按相

关行业规范具体负责工程建设日常管理，对项目建设的招投标、

设计、施工、竣工验收审计和工程建设质量、资金使用、资产登

记、建设进度、安全生产等工作负责。三是三是三是三是项目实施单位要负责

做好项目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按时向领导小组报送资金

使用情况，并提供资金支付相关凭证。四是四是四是四是根据南财农〔2019〕

127号文件做好每个环节的公示公告。结合“谁主管，谁负责，

谁实施”的原则，落实责任，层层压实责任，抓好落实。

附件：项目绩效目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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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县财政局

2021年 1月 7日

抄送：县政府办、本局预算股、国库股

南华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1年 1月 7日印发


